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張字豪  指定送達屏東縣○○鄉○○村○○路00 

                     0號

訴訟代理人  陳建州律師

            李衣婷律師 

            黃心慈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智暐檢察事務官

0000000000000000

            李念祖檢察事務官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

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當選人，

於競選期間為圖順利當選，竟授意或容任其母即訴外人張玉

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前往陳金龍位於屏東縣○○

鄉○○路0○00號住處，以一票新台幣（下同）1,000元之對

價，交付現金2,000元予陳金龍，委託陳金龍轉交1,000元予

同在場之古英士，而以此方式向設籍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之

有投票權人陳金龍、古英士買票，請求投票支持上訴人，足

見上訴人有該當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

條第1項所定之賄選行為，並符合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得

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自得訴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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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當選無效等情。爰依系爭規定，聲明：111年11月26

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

效。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

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且上訴人尚未登記參

選，復未成立競選團隊，與一般賄選為避免夜長夢多，增加

查獲之風險及選舉過程之變數，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

行賄乙情相悖，且張玉枝與陳金龍、古英士（下稱陳金龍2

　　人）同住石門村，張玉枝如欲行賄，理應分別交付賄款，不

需透過陳金龍轉交古英士徒增曝光風險。況依陳金龍2人所

證，張玉枝行賄時均未曾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亦與一

般行賄常情不符。再者，陳金龍2人之證詞各有前後矛盾且

互不一致之瑕疵，古英士調詢並有受誘導訊問之情形，並非

真實連續陳述，參以其等與系爭選舉另一名參選人林一江有

親屬關係，有為林一江作不實陳述之動機，其等證詞之可信

性，誠然有疑。又縱認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為，惟

張玉枝非競選核心成員，亦未參與決策，不足推論上訴人對

張玉枝買票行為有授意或知情容任，張玉枝之行賄，係基於

為兒子鋪路的情感因素，與上訴人無關，是被上訴人依系爭

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係屬無據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

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

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本院卷第100-101

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1

年12月2日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函公告上訴人當選為

石門村村長。

　2.陳金龍2人均設籍於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其等均具有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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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之投票權。

　3.張玉枝為上訴人之母，並無與上訴人同住。

　4.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在陳金龍位於屏東縣牡

丹鄉之居所，向陳金龍提及上訴人選舉乙事並請求支持。

　5.張玉枝經被上訴人認有買票行賄罪嫌而提起公訴，嗣經原審

法院刑事庭112年度原選訴字第8號判決張玉枝犯選罷法第99

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尚未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6.陳金龍2人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分別經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分別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及不起訴處

分確定；上訴人涉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嫌部

分，亦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7.張玉枝於上訴人競選期間，有穿著上訴人競選背心與上訴人

一同掃街拜票及站台。

　㈡本件爭點：

　1.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2.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

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1.認定張玉枝有為賄選行為之理由：

　　⑴據陳金龍於系爭刑案調、偵訊所證：我與張玉枝是國小同

學，古英士是我表哥。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張玉枝

騎摩托車到我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工

寮住處找我，當時古英士也在場，我們三人一起喝保力達

與沙沙亞，後來張玉枝就從隨身包包拿出2張千元鈔共計

2,000元給我，並向我表示「這錢給你們，拜託你們投給

我的孩子張字豪」、「原本的村長林一江做得不好，很會

騙人，我的孩子今年要選石門村長，請你們幫忙」，我回

應張玉枝說「看情形啦，哪個做得好我就投給誰」。張玉

枝離開後，我有將張玉枝給我的2,000元中，拿1,000元給

古英士，古英士後來跟我表示他是支持林一江的，所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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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退還給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5頁至第97頁、第1

07頁），核與古英士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中證稱：111年4

月間某日中午，張玉枝一人獨自到陳金龍位於茄芝路上工

寮，當時我與陳金龍剛好在工寮內飲酒聊天，張玉枝拿了

千元鈔2張給陳金龍，表示這2,000元是要給我與陳金龍，

要我們投票支持他兒子張字豪選石門村長，陳金龍後來將

其中1,000元給我，我跟陳金龍說我是支持林一江，我不

要拿這1,000元，陳金龍就把這2,000元都收下了等語相符

（見原審卷一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25頁至第127頁）。

　　⑵是依陳金龍、古英士2人針對張玉枝行賄時間、地點、金

額、經過情節係由陳金龍收下賄款後交付古英士，古英士

拒收退還等各情均為一致之證述，參以張玉枝於系爭刑案

及本案歷次陳述中亦自承曾於111年4月25日上午前往陳金

龍之工寮，尋求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當時古英士也在場

乙情，並陳稱：陳金龍是我小學同學，我們很熟；古英士

是我姐姐的同學，我跟他見面會打招呼。我聽說上訴人要

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在系爭選舉投票前，我共找過

陳金龍三次，第一、二次都是去尋求陳金龍的支持。第一

次時還有看到古英士，他們二人在工寮喝酒，當時有談到

選舉的話題，他們說換人做看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1

頁、第446頁至第447頁、第450頁至第451頁）。是張玉枝

既自承其確曾於被上訴人指稱行賄之時間，為尋求陳金龍

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而前往陳金龍之工寮，且當時古英士

亦在現場，三人談及選舉話題，亦核與陳金龍2人證述相

符，當足以補強其等證述之真實性。據上，張玉枝有於被

上訴人所指之時間、地點，以各1,000元之賄款對陳金龍2

人行賄，要求其等於系爭選舉投票支持上訴人，應可認

定。又本件依張玉枝之陳述已足補強陳金龍2人證詞之可

信性，則上訴人以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

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自應認有補強證據以證明

其陳述確與事實相符之必要性，此雖為刑事證據法則，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得作為民事案件證據取捨之參考，尚不得以陳金龍、古英

士所為不利於張玉枝之證述，逕認張玉枝有行賄行為云云

（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第60頁、第386頁），即無

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2.上訴人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⑴上訴人雖辯稱：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惟被上

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

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上訴人甚至尚未登記參選；又張玉枝

111年4月25日在陳金龍之工寮偶遇古英士即貿然對其行

賄，復未詢問陳金龍2人家中投票人口數，均悖於常情云

云（見本院卷第45頁、第101頁）。惟依上訴人所陳：我

在111年初農曆過年前有參選村長的意願，當時有告知太

太及母親等家人（見本院卷第103頁），及張玉枝自述：

我聽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尋求支持等語，

堪認張玉枝在得悉上訴人有意投入系爭選舉，即憑自己的

人脈關係積極拉攏選舉權人，是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行賄

時間雖距系爭選舉投票日約隔半年之久，亦難認有悖於情

理之處。再據張玉枝所述，其於111年4月25日前往陳金龍

之工寮，見陳金龍2人均在場後，有與其等2人談論到選舉

的話題，其等2人並當場表示換人（當時村長為林一江）

做看看，益足認張玉枝已當場探詢陳金龍2人對於村長人

選的支持意向後，決意拉攏陳金龍2人而對其等行賄，難

認為貿然行賄。又張玉枝既決定對當時在工寮之陳金龍2

人買票行賄，自亦無再進一步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之

必要，是上訴人抗辯陳金龍2人之證詞有悖於情理之處，

容非可採。

　　⑵上訴人又抗辯：古英士調詢所述，係受調查官刻意誘導而

附和答詢，欠缺真實性與任意性；又檢察官雖以開放性問

題訊問，惟古英士偵訊所述係延伸自有瑕疵之調查程序而

來，均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第387頁），並

提出古英士調詢錄音譯文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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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頁，下稱系爭譯文）。經查，上訴人提出系爭譯文，經

原審法院當庭勘驗調詢錄音光碟，認大致與系爭譯文內容

相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考（見原審卷二第20頁）。又依

系爭譯文所示，調查官詢問之問題固有穿插行賄金額、交

付過程等細節，由古英士以「有」或點頭方式答詢之情

形，惟古英士對所答詢之內容，如非認即為真實情形，亦

無僅因調查官之提示，即附和並為虛偽證述，徒使己因涉

嫌投票受賄罪而遭司法偵查之可能。遑論，古英士接受檢

察官偵訊時，偵訊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在檢

察官以開放性問題訊問之情形下，古英士仍為與調詢一致

之陳述，堪認古英士調、偵訊所述，確實為其親身經歷之

所見所聞，應可採信。再者，上訴人另以陳金龍於系爭刑

案審理時證稱張玉枝行賄時間為「系爭選舉前一個月」，

與調、偵訊所述不同，其證詞有重大瑕疵；另古英士於原

審審理中改稱其未親眼見聞張玉枝拿2,000元給陳金龍乙

事，亦與調、偵訊所述不同，顯見陳金龍2人調、偵訊所

述，均為不實云云（見本院卷第125頁），惟證人記憶原

可能因時間間隔已久而漸趨模糊，或因事後權衡利害關係

而更改原證述，是陳金龍、古英士分別於系爭刑案審理時

及本案原審審理時，雖為與其等調、偵訊所述前揭不一致

之證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原審卷二第141頁），然參

酌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亦證稱：我在調查局那次是清

醒的，現在頭腦不太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2頁）、古

英士於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在系爭刑案偵訊時說的是實

話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8頁），是尚不得以其等於時隔

久遠後更異前詞之證述，逕認其等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之

證詞為不實。遑論古英士縱於本案原審審理中更異證詞，

惟其仍證稱：陳金龍要給我1,000元，他說是張玉枝給

的，但我不要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而與陳金龍

所證轉交賄款、古英士拒絕後退還之情節一致，據上，縱

陳金龍2人嗣後有更異證詞之情形，仍不足資為有利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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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認定。

　　⑶上訴人另辯稱：林一江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

而陳金龍為林一江之堂哥、古英士則為林一江之表哥，均

有為林一江利益而作不實陳述之動機，故其等證詞應不可

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3頁）。經查，依陳金

龍於原審所證：林一江是我堂哥，我們兩人沒什麼往來，

系爭選舉我沒有特定支持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2

頁），及古英士原審所證：林一江有當過村長了，我想給

年輕人機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6頁），足見其等二人

雖與林一江有親屬關係，對系爭選舉結果仍持理性開放之

態度，此核與張玉枝所述，其111年4月25日與陳金龍2人

談論選舉話題，陳金龍2人曾表示換人做看看乙情相符，

陳金龍2人當無為改變系爭選舉之選舉結果，而虛偽證述

張玉枝有買票行為之可能，是上訴人前開所辯，純屬臆測

之詞，亦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

據？

　1.按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行使之情事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區之候選人

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

管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定有

明文。次按就賄選行為而言，本有被檢舉查獲之風險，故候

選人採取賄選策略者，為求實效性及隱蔽性，幾無由候選人

親自逐一請託選民並交付賄款之可能，而係由他人分工執

行，且候選人對於構成賄選行為之人、時、地、物，縱無從

逐一知悉，亦無礙於候選人與該執行交付賄賂人間就賄選行

為有意思聯絡之認定。又鑑於賄選行為態樣之特殊性，如有

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

樁腳或競選團隊成員之賄選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容

許、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或具意思共同之情事，而推由該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人員實行賄選之行為者，即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之人為共同

賄選之行為。

　2.經查，依上訴人臉書照片顯示，張玉枝在上訴人競選總部成

立大會，或在上訴人抽系爭選舉號碼籤、舉辦選前之夜時，

均有配戴印有上訴人姓名之帽子、上衣或競選背心陪同現

身，有臉書照片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05頁至第309

頁），此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71頁），堪認

張玉枝為上訴人競選團隊成員，其職責係協助上訴人順利當

選。又上訴人競選期間，張玉枝會在總部裡幫忙清潔與煮

飯，此亦據上訴人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71

頁），兩人時有見面與互動之機會，參以張玉枝與上訴人為

母子至親，上訴人於111年農曆年後起意參選，即將此事告

知張玉枝，益可見兩人間關係緊密，上訴人對於身為其至親

之助選人員張玉枝，如已表明乾淨選舉之立場，而未默許或

容任張玉枝向有投票權人陳金龍2人買票，張玉枝當無違背

上訴人意思，恣意為買票行賄行為，而影響選民對上訴人之

評價，甚至不利選舉結果之理，據上，足認上訴人知情且容

任張玉枝於系爭選舉對有投票權之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賄行

為。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

效，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111年11月26日

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

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自應駁回其上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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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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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張字豪  指定送達屏東縣○○鄉○○村○○路00                       0號
訴訟代理人  陳建州律師
            李衣婷律師 
            黃心慈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曾智暐檢察事務官


            李念祖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當選人，於競選期間為圖順利當選，竟授意或容任其母即訴外人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前往陳金龍位於屏東縣○○鄉○○路0○00號住處，以一票新台幣（下同）1,000元之對價，交付現金2,000元予陳金龍，委託陳金龍轉交1,000元予同在場之古英士，而以此方式向設籍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之有投票權人陳金龍、古英士買票，請求投票支持上訴人，足見上訴人有該當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所定之賄選行為，並符合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自得訴請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等情。爰依系爭規定，聲明：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且上訴人尚未登記參選，復未成立競選團隊，與一般賄選為避免夜長夢多，增加查獲之風險及選舉過程之變數，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乙情相悖，且張玉枝與陳金龍、古英士（下稱陳金龍2
　　人）同住石門村，張玉枝如欲行賄，理應分別交付賄款，不需透過陳金龍轉交古英士徒增曝光風險。況依陳金龍2人所證，張玉枝行賄時均未曾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亦與一般行賄常情不符。再者，陳金龍2人之證詞各有前後矛盾且互不一致之瑕疵，古英士調詢並有受誘導訊問之情形，並非真實連續陳述，參以其等與系爭選舉另一名參選人林一江有親屬關係，有為林一江作不實陳述之動機，其等證詞之可信性，誠然有疑。又縱認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為，惟張玉枝非競選核心成員，亦未參與決策，不足推論上訴人對張玉枝買票行為有授意或知情容任，張玉枝之行賄，係基於為兒子鋪路的情感因素，與上訴人無關，是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係屬無據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本院卷第100-10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1年12月2日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函公告上訴人當選為石門村村長。
　2.陳金龍2人均設籍於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其等均具有屏東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之投票權。
　3.張玉枝為上訴人之母，並無與上訴人同住。
　4.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在陳金龍位於屏東縣牡丹鄉之居所，向陳金龍提及上訴人選舉乙事並請求支持。
　5.張玉枝經被上訴人認有買票行賄罪嫌而提起公訴，嗣經原審法院刑事庭112年度原選訴字第8號判決張玉枝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尚未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6.陳金龍2人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分別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及不起訴處分確定；上訴人涉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嫌部分，亦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7.張玉枝於上訴人競選期間，有穿著上訴人競選背心與上訴人一同掃街拜票及站台。
　㈡本件爭點：
　1.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2.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1.認定張玉枝有為賄選行為之理由：
　　⑴據陳金龍於系爭刑案調、偵訊所證：我與張玉枝是國小同學，古英士是我表哥。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張玉枝騎摩托車到我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工寮住處找我，當時古英士也在場，我們三人一起喝保力達與沙沙亞，後來張玉枝就從隨身包包拿出2張千元鈔共計2,000元給我，並向我表示「這錢給你們，拜託你們投給我的孩子張字豪」、「原本的村長林一江做得不好，很會騙人，我的孩子今年要選石門村長，請你們幫忙」，我回應張玉枝說「看情形啦，哪個做得好我就投給誰」。張玉枝離開後，我有將張玉枝給我的2,000元中，拿1,000元給古英士，古英士後來跟我表示他是支持林一江的，所以把1,000元退還給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5頁至第97頁、第107頁），核與古英士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中證稱：111年4月間某日中午，張玉枝一人獨自到陳金龍位於茄芝路上工寮，當時我與陳金龍剛好在工寮內飲酒聊天，張玉枝拿了千元鈔2張給陳金龍，表示這2,000元是要給我與陳金龍，要我們投票支持他兒子張字豪選石門村長，陳金龍後來將其中1,000元給我，我跟陳金龍說我是支持林一江，我不要拿這1,000元，陳金龍就把這2,000元都收下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25頁至第127頁）。
　　⑵是依陳金龍、古英士2人針對張玉枝行賄時間、地點、金額、經過情節係由陳金龍收下賄款後交付古英士，古英士拒收退還等各情均為一致之證述，參以張玉枝於系爭刑案及本案歷次陳述中亦自承曾於111年4月25日上午前往陳金龍之工寮，尋求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當時古英士也在場乙情，並陳稱：陳金龍是我小學同學，我們很熟；古英士是我姐姐的同學，我跟他見面會打招呼。我聽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在系爭選舉投票前，我共找過陳金龍三次，第一、二次都是去尋求陳金龍的支持。第一次時還有看到古英士，他們二人在工寮喝酒，當時有談到選舉的話題，他們說換人做看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1頁、第446頁至第447頁、第450頁至第451頁）。是張玉枝既自承其確曾於被上訴人指稱行賄之時間，為尋求陳金龍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而前往陳金龍之工寮，且當時古英士亦在現場，三人談及選舉話題，亦核與陳金龍2人證述相符，當足以補強其等證述之真實性。據上，張玉枝有於被上訴人所指之時間、地點，以各1,000元之賄款對陳金龍2人行賄，要求其等於系爭選舉投票支持上訴人，應可認定。又本件依張玉枝之陳述已足補強陳金龍2人證詞之可信性，則上訴人以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自應認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陳述確與事實相符之必要性，此雖為刑事證據法則，仍得作為民事案件證據取捨之參考，尚不得以陳金龍、古英士所為不利於張玉枝之證述，逕認張玉枝有行賄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第60頁、第386頁），即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2.上訴人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⑴上訴人雖辯稱：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惟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上訴人甚至尚未登記參選；又張玉枝111年4月25日在陳金龍之工寮偶遇古英士即貿然對其行賄，復未詢問陳金龍2人家中投票人口數，均悖於常情云云（見本院卷第45頁、第101頁）。惟依上訴人所陳：我在111年初農曆過年前有參選村長的意願，當時有告知太太及母親等家人（見本院卷第103頁），及張玉枝自述：我聽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尋求支持等語，堪認張玉枝在得悉上訴人有意投入系爭選舉，即憑自己的人脈關係積極拉攏選舉權人，是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行賄時間雖距系爭選舉投票日約隔半年之久，亦難認有悖於情理之處。再據張玉枝所述，其於111年4月25日前往陳金龍之工寮，見陳金龍2人均在場後，有與其等2人談論到選舉的話題，其等2人並當場表示換人（當時村長為林一江）做看看，益足認張玉枝已當場探詢陳金龍2人對於村長人選的支持意向後，決意拉攏陳金龍2人而對其等行賄，難認為貿然行賄。又張玉枝既決定對當時在工寮之陳金龍2人買票行賄，自亦無再進一步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之必要，是上訴人抗辯陳金龍2人之證詞有悖於情理之處，容非可採。
　　⑵上訴人又抗辯：古英士調詢所述，係受調查官刻意誘導而附和答詢，欠缺真實性與任意性；又檢察官雖以開放性問題訊問，惟古英士偵訊所述係延伸自有瑕疵之調查程序而來，均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第387頁），並提出古英士調詢錄音譯文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58頁，下稱系爭譯文）。經查，上訴人提出系爭譯文，經原審法院當庭勘驗調詢錄音光碟，認大致與系爭譯文內容相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考（見原審卷二第20頁）。又依系爭譯文所示，調查官詢問之問題固有穿插行賄金額、交付過程等細節，由古英士以「有」或點頭方式答詢之情形，惟古英士對所答詢之內容，如非認即為真實情形，亦無僅因調查官之提示，即附和並為虛偽證述，徒使己因涉嫌投票受賄罪而遭司法偵查之可能。遑論，古英士接受檢察官偵訊時，偵訊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在檢察官以開放性問題訊問之情形下，古英士仍為與調詢一致之陳述，堪認古英士調、偵訊所述，確實為其親身經歷之所見所聞，應可採信。再者，上訴人另以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證稱張玉枝行賄時間為「系爭選舉前一個月」，與調、偵訊所述不同，其證詞有重大瑕疵；另古英士於原審審理中改稱其未親眼見聞張玉枝拿2,000元給陳金龍乙事，亦與調、偵訊所述不同，顯見陳金龍2人調、偵訊所述，均為不實云云（見本院卷第125頁），惟證人記憶原可能因時間間隔已久而漸趨模糊，或因事後權衡利害關係而更改原證述，是陳金龍、古英士分別於系爭刑案審理時及本案原審審理時，雖為與其等調、偵訊所述前揭不一致之證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原審卷二第141頁），然參酌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亦證稱：我在調查局那次是清醒的，現在頭腦不太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2頁）、古英士於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在系爭刑案偵訊時說的是實話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8頁），是尚不得以其等於時隔久遠後更異前詞之證述，逕認其等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之證詞為不實。遑論古英士縱於本案原審審理中更異證詞，惟其仍證稱：陳金龍要給我1,000元，他說是張玉枝給的，但我不要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而與陳金龍所證轉交賄款、古英士拒絕後退還之情節一致，據上，縱陳金龍2人嗣後有更異證詞之情形，仍不足資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⑶上訴人另辯稱：林一江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而陳金龍為林一江之堂哥、古英士則為林一江之表哥，均有為林一江利益而作不實陳述之動機，故其等證詞應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3頁）。經查，依陳金龍於原審所證：林一江是我堂哥，我們兩人沒什麼往來，系爭選舉我沒有特定支持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2頁），及古英士原審所證：林一江有當過村長了，我想給年輕人機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6頁），足見其等二人雖與林一江有親屬關係，對系爭選舉結果仍持理性開放之態度，此核與張玉枝所述，其111年4月25日與陳金龍2人談論選舉話題，陳金龍2人曾表示換人做看看乙情相符，陳金龍2人當無為改變系爭選舉之選舉結果，而虛偽證述張玉枝有買票行為之可能，是上訴人前開所辯，純屬臆測之詞，亦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1.按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之情事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就賄選行為而言，本有被檢舉查獲之風險，故候選人採取賄選策略者，為求實效性及隱蔽性，幾無由候選人親自逐一請託選民並交付賄款之可能，而係由他人分工執行，且候選人對於構成賄選行為之人、時、地、物，縱無從逐一知悉，亦無礙於候選人與該執行交付賄賂人間就賄選行為有意思聯絡之認定。又鑑於賄選行為態樣之特殊性，如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樁腳或競選團隊成員之賄選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容許、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或具意思共同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員實行賄選之行為者，即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之人為共同賄選之行為。
　2.經查，依上訴人臉書照片顯示，張玉枝在上訴人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或在上訴人抽系爭選舉號碼籤、舉辦選前之夜時，均有配戴印有上訴人姓名之帽子、上衣或競選背心陪同現身，有臉書照片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05頁至第309頁），此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71頁），堪認張玉枝為上訴人競選團隊成員，其職責係協助上訴人順利當選。又上訴人競選期間，張玉枝會在總部裡幫忙清潔與煮飯，此亦據上訴人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71頁），兩人時有見面與互動之機會，參以張玉枝與上訴人為母子至親，上訴人於111年農曆年後起意參選，即將此事告知張玉枝，益可見兩人間關係緊密，上訴人對於身為其至親之助選人員張玉枝，如已表明乾淨選舉之立場，而未默許或容任張玉枝向有投票權人陳金龍2人買票，張玉枝當無違背上訴人意思，恣意為買票行賄行為，而影響選民對上訴人之評價，甚至不利選舉結果之理，據上，足認上訴人知情且容任張玉枝於系爭選舉對有投票權之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賄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自應駁回其上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張字豪  指定送達屏東縣○○鄉○○村○○路00                       0號

訴訟代理人  陳建州律師

            李衣婷律師 

            黃心慈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曾智暐檢察事務官



            李念祖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

    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當選人，

    於競選期間為圖順利當選，竟授意或容任其母即訴外人張玉

    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前往陳金龍位於屏東縣○○鄉

    ○○路0○00號住處，以一票新台幣（下同）1,000元之對價，

    交付現金2,000元予陳金龍，委託陳金龍轉交1,000元予同在

    場之古英士，而以此方式向設籍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之有投

    票權人陳金龍、古英士買票，請求投票支持上訴人，足見上

    訴人有該當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

    1項所定之賄選行為，並符合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得提起

    當選無效之訴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自得訴請宣告上訴

    人當選無效等情。爰依系爭規定，聲明：111年11月26日舉

    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

    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且上訴人尚未登記參選

    ，復未成立競選團隊，與一般賄選為避免夜長夢多，增加查

    獲之風險及選舉過程之變數，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

    賄乙情相悖，且張玉枝與陳金龍、古英士（下稱陳金龍2

　　人）同住石門村，張玉枝如欲行賄，理應分別交付賄款，不

    需透過陳金龍轉交古英士徒增曝光風險。況依陳金龍2人所

    證，張玉枝行賄時均未曾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亦與一

    般行賄常情不符。再者，陳金龍2人之證詞各有前後矛盾且

    互不一致之瑕疵，古英士調詢並有受誘導訊問之情形，並非

    真實連續陳述，參以其等與系爭選舉另一名參選人林一江有

    親屬關係，有為林一江作不實陳述之動機，其等證詞之可信

    性，誠然有疑。又縱認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為，惟

    張玉枝非競選核心成員，亦未參與決策，不足推論上訴人對

    張玉枝買票行為有授意或知情容任，張玉枝之行賄，係基於

    為兒子鋪路的情感因素，與上訴人無關，是被上訴人依系爭

    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係屬無據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

    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

    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本院卷第100-101

    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1

    年12月2日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函公告上訴人當選為

    石門村村長。

　2.陳金龍2人均設籍於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其等均具有屏東

    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之投票權。

　3.張玉枝為上訴人之母，並無與上訴人同住。

　4.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在陳金龍位於屏東縣牡

    丹鄉之居所，向陳金龍提及上訴人選舉乙事並請求支持。

　5.張玉枝經被上訴人認有買票行賄罪嫌而提起公訴，嗣經原審

    法院刑事庭112年度原選訴字第8號判決張玉枝犯選罷法第99

    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尚未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6.陳金龍2人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分別經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分別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及不起訴處

    分確定；上訴人涉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嫌部分

    ，亦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7.張玉枝於上訴人競選期間，有穿著上訴人競選背心與上訴人

    一同掃街拜票及站台。

　㈡本件爭點：

　1.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2.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

五、本院之判斷：

　㈠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1.認定張玉枝有為賄選行為之理由：

　　⑴據陳金龍於系爭刑案調、偵訊所證：我與張玉枝是國小同

      學，古英士是我表哥。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張玉枝

      騎摩托車到我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工寮住處找

      我，當時古英士也在場，我們三人一起喝保力達與沙沙亞

      ，後來張玉枝就從隨身包包拿出2張千元鈔共計2,000元給

      我，並向我表示「這錢給你們，拜託你們投給我的孩子張

      字豪」、「原本的村長林一江做得不好，很會騙人，我的

      孩子今年要選石門村長，請你們幫忙」，我回應張玉枝說

      「看情形啦，哪個做得好我就投給誰」。張玉枝離開後，

      我有將張玉枝給我的2,000元中，拿1,000元給古英士，古

      英士後來跟我表示他是支持林一江的，所以把1,000元退

      還給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5頁至第97頁、第107頁），

      核與古英士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中證稱：111年4月間某日

      中午，張玉枝一人獨自到陳金龍位於茄芝路上工寮，當時

      我與陳金龍剛好在工寮內飲酒聊天，張玉枝拿了千元鈔2

      張給陳金龍，表示這2,000元是要給我與陳金龍，要我們

      投票支持他兒子張字豪選石門村長，陳金龍後來將其中1,

      000元給我，我跟陳金龍說我是支持林一江，我不要拿這1

      ,000元，陳金龍就把這2,000元都收下了等語相符（見原

      審卷一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25頁至第127頁）。

　　⑵是依陳金龍、古英士2人針對張玉枝行賄時間、地點、金額

      、經過情節係由陳金龍收下賄款後交付古英士，古英士拒

      收退還等各情均為一致之證述，參以張玉枝於系爭刑案及

      本案歷次陳述中亦自承曾於111年4月25日上午前往陳金龍

      之工寮，尋求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當時古英士也在場乙

      情，並陳稱：陳金龍是我小學同學，我們很熟；古英士是

      我姐姐的同學，我跟他見面會打招呼。我聽說上訴人要出

      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在系爭選舉投票前，我共找過陳

      金龍三次，第一、二次都是去尋求陳金龍的支持。第一次

      時還有看到古英士，他們二人在工寮喝酒，當時有談到選

      舉的話題，他們說換人做看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1頁、

      第446頁至第447頁、第450頁至第451頁）。是張玉枝既自

      承其確曾於被上訴人指稱行賄之時間，為尋求陳金龍支持

      上訴人參選村長而前往陳金龍之工寮，且當時古英士亦在

      現場，三人談及選舉話題，亦核與陳金龍2人證述相符，

      當足以補強其等證述之真實性。據上，張玉枝有於被上訴

      人所指之時間、地點，以各1,000元之賄款對陳金龍2人行

      賄，要求其等於系爭選舉投票支持上訴人，應可認定。又

      本件依張玉枝之陳述已足補強陳金龍2人證詞之可信性，

      則上訴人以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質上

      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自應認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陳述

      確與事實相符之必要性，此雖為刑事證據法則，仍得作為

      民事案件證據取捨之參考，尚不得以陳金龍、古英士所為

      不利於張玉枝之證述，逕認張玉枝有行賄行為云云（見本

      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第60頁、第386頁），即無從為上

      訴人有利之認定。

　2.上訴人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⑴上訴人雖辯稱：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惟被上

      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

      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上訴人甚至尚未登記參選；又張玉枝

      111年4月25日在陳金龍之工寮偶遇古英士即貿然對其行賄

      ，復未詢問陳金龍2人家中投票人口數，均悖於常情云云

      （見本院卷第45頁、第101頁）。惟依上訴人所陳：我在1

      11年初農曆過年前有參選村長的意願，當時有告知太太及

      母親等家人（見本院卷第103頁），及張玉枝自述：我聽

      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尋求支持等語，堪認

      張玉枝在得悉上訴人有意投入系爭選舉，即憑自己的人脈

      關係積極拉攏選舉權人，是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行賄時間

      雖距系爭選舉投票日約隔半年之久，亦難認有悖於情理之

      處。再據張玉枝所述，其於111年4月25日前往陳金龍之工

      寮，見陳金龍2人均在場後，有與其等2人談論到選舉的話

      題，其等2人並當場表示換人（當時村長為林一江）做看

      看，益足認張玉枝已當場探詢陳金龍2人對於村長人選的

      支持意向後，決意拉攏陳金龍2人而對其等行賄，難認為

      貿然行賄。又張玉枝既決定對當時在工寮之陳金龍2人買

      票行賄，自亦無再進一步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之必要

      ，是上訴人抗辯陳金龍2人之證詞有悖於情理之處，容非

      可採。

　　⑵上訴人又抗辯：古英士調詢所述，係受調查官刻意誘導而

      附和答詢，欠缺真實性與任意性；又檢察官雖以開放性問

      題訊問，惟古英士偵訊所述係延伸自有瑕疵之調查程序而

      來，均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第387頁），並

      提出古英士調詢錄音譯文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

      58頁，下稱系爭譯文）。經查，上訴人提出系爭譯文，經

      原審法院當庭勘驗調詢錄音光碟，認大致與系爭譯文內容

      相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考（見原審卷二第20頁）。又依

      系爭譯文所示，調查官詢問之問題固有穿插行賄金額、交

      付過程等細節，由古英士以「有」或點頭方式答詢之情形

      ，惟古英士對所答詢之內容，如非認即為真實情形，亦無

      僅因調查官之提示，即附和並為虛偽證述，徒使己因涉嫌

      投票受賄罪而遭司法偵查之可能。遑論，古英士接受檢察

      官偵訊時，偵訊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在檢察

      官以開放性問題訊問之情形下，古英士仍為與調詢一致之

      陳述，堪認古英士調、偵訊所述，確實為其親身經歷之所

      見所聞，應可採信。再者，上訴人另以陳金龍於系爭刑案

      審理時證稱張玉枝行賄時間為「系爭選舉前一個月」，與

      調、偵訊所述不同，其證詞有重大瑕疵；另古英士於原審

      審理中改稱其未親眼見聞張玉枝拿2,000元給陳金龍乙事

      ，亦與調、偵訊所述不同，顯見陳金龍2人調、偵訊所述

      ，均為不實云云（見本院卷第125頁），惟證人記憶原可

      能因時間間隔已久而漸趨模糊，或因事後權衡利害關係而

      更改原證述，是陳金龍、古英士分別於系爭刑案審理時及

      本案原審審理時，雖為與其等調、偵訊所述前揭不一致之

      證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原審卷二第141頁），然參酌

      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亦證稱：我在調查局那次是清醒

      的，現在頭腦不太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2頁）、古英

      士於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在系爭刑案偵訊時說的是實話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8頁），是尚不得以其等於時隔久

      遠後更異前詞之證述，逕認其等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之證

      詞為不實。遑論古英士縱於本案原審審理中更異證詞，惟

      其仍證稱：陳金龍要給我1,000元，他說是張玉枝給的，

      但我不要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而與陳金龍所證

      轉交賄款、古英士拒絕後退還之情節一致，據上，縱陳金

      龍2人嗣後有更異證詞之情形，仍不足資為有利上訴人之

      認定。

　　⑶上訴人另辯稱：林一江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

      而陳金龍為林一江之堂哥、古英士則為林一江之表哥，均

      有為林一江利益而作不實陳述之動機，故其等證詞應不可

      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3頁）。經查，依陳金

      龍於原審所證：林一江是我堂哥，我們兩人沒什麼往來，

      系爭選舉我沒有特定支持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2頁）

      ，及古英士原審所證：林一江有當過村長了，我想給年輕

      人機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6頁），足見其等二人雖與

      林一江有親屬關係，對系爭選舉結果仍持理性開放之態度

      ，此核與張玉枝所述，其111年4月25日與陳金龍2人談論

      選舉話題，陳金龍2人曾表示換人做看看乙情相符，陳金

      龍2人當無為改變系爭選舉之選舉結果，而虛偽證述張玉

      枝有買票行為之可能，是上訴人前開所辯，純屬臆測之詞

      ，亦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

　1.按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行使之情事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區之候選人

    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

    管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定有

    明文。次按就賄選行為而言，本有被檢舉查獲之風險，故候

    選人採取賄選策略者，為求實效性及隱蔽性，幾無由候選人

    親自逐一請託選民並交付賄款之可能，而係由他人分工執行

    ，且候選人對於構成賄選行為之人、時、地、物，縱無從逐

    一知悉，亦無礙於候選人與該執行交付賄賂人間就賄選行為

    有意思聯絡之認定。又鑑於賄選行為態樣之特殊性，如有直

    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樁

    腳或競選團隊成員之賄選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容許、

    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或具意思共同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員

    實行賄選之行為者，即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之人為共同賄選

    之行為。

　2.經查，依上訴人臉書照片顯示，張玉枝在上訴人競選總部成

    立大會，或在上訴人抽系爭選舉號碼籤、舉辦選前之夜時，

    均有配戴印有上訴人姓名之帽子、上衣或競選背心陪同現身

    ，有臉書照片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05頁至第309頁），

    此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71頁），堪認張玉枝

    為上訴人競選團隊成員，其職責係協助上訴人順利當選。又

    上訴人競選期間，張玉枝會在總部裡幫忙清潔與煮飯，此亦

    據上訴人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71頁），兩人時

    有見面與互動之機會，參以張玉枝與上訴人為母子至親，上

    訴人於111年農曆年後起意參選，即將此事告知張玉枝，益

    可見兩人間關係緊密，上訴人對於身為其至親之助選人員張

    玉枝，如已表明乾淨選舉之立場，而未默許或容任張玉枝向

    有投票權人陳金龍2人買票，張玉枝當無違背上訴人意思，

    恣意為買票行賄行為，而影響選民對上訴人之評價，甚至不

    利選舉結果之理，據上，足認上訴人知情且容任張玉枝於系

    爭選舉對有投票權之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賄行為。從而，被

    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111年11月26日

    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自應駁回其上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張字豪  指定送達屏東縣○○鄉○○村○○路00                       0號

訴訟代理人  陳建州律師

            李衣婷律師 

            黃心慈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曾智暐檢察事務官



            李念祖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當選人，於競選期間為圖順利當選，竟授意或容任其母即訴外人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前往陳金龍位於屏東縣○○鄉○○路0○00號住處，以一票新台幣（下同）1,000元之對價，交付現金2,000元予陳金龍，委託陳金龍轉交1,000元予同在場之古英士，而以此方式向設籍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之有投票權人陳金龍、古英士買票，請求投票支持上訴人，足見上訴人有該當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所定之賄選行為，並符合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自得訴請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等情。爰依系爭規定，聲明：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且上訴人尚未登記參選，復未成立競選團隊，與一般賄選為避免夜長夢多，增加查獲之風險及選舉過程之變數，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乙情相悖，且張玉枝與陳金龍、古英士（下稱陳金龍2

　　人）同住石門村，張玉枝如欲行賄，理應分別交付賄款，不需透過陳金龍轉交古英士徒增曝光風險。況依陳金龍2人所證，張玉枝行賄時均未曾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亦與一般行賄常情不符。再者，陳金龍2人之證詞各有前後矛盾且互不一致之瑕疵，古英士調詢並有受誘導訊問之情形，並非真實連續陳述，參以其等與系爭選舉另一名參選人林一江有親屬關係，有為林一江作不實陳述之動機，其等證詞之可信性，誠然有疑。又縱認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為，惟張玉枝非競選核心成員，亦未參與決策，不足推論上訴人對張玉枝買票行為有授意或知情容任，張玉枝之行賄，係基於為兒子鋪路的情感因素，與上訴人無關，是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係屬無據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本院卷第100-10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1年12月2日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函公告上訴人當選為石門村村長。

　2.陳金龍2人均設籍於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其等均具有屏東縣第22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之投票權。

　3.張玉枝為上訴人之母，並無與上訴人同住。

　4.張玉枝於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在陳金龍位於屏東縣牡丹鄉之居所，向陳金龍提及上訴人選舉乙事並請求支持。

　5.張玉枝經被上訴人認有買票行賄罪嫌而提起公訴，嗣經原審法院刑事庭112年度原選訴字第8號判決張玉枝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尚未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6.陳金龍2人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投票受賄罪嫌，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分別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及不起訴處分確定；上訴人涉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嫌部分，亦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7.張玉枝於上訴人競選期間，有穿著上訴人競選背心與上訴人一同掃街拜票及站台。

　㈡本件爭點：

　1.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2.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張玉枝是否於111年4月25日對陳金龍2人為賄選行為？

　1.認定張玉枝有為賄選行為之理由：

　　⑴據陳金龍於系爭刑案調、偵訊所證：我與張玉枝是國小同學，古英士是我表哥。111年4月25日上午11時許，張玉枝騎摩托車到我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工寮住處找我，當時古英士也在場，我們三人一起喝保力達與沙沙亞，後來張玉枝就從隨身包包拿出2張千元鈔共計2,000元給我，並向我表示「這錢給你們，拜託你們投給我的孩子張字豪」、「原本的村長林一江做得不好，很會騙人，我的孩子今年要選石門村長，請你們幫忙」，我回應張玉枝說「看情形啦，哪個做得好我就投給誰」。張玉枝離開後，我有將張玉枝給我的2,000元中，拿1,000元給古英士，古英士後來跟我表示他是支持林一江的，所以把1,000元退還給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5頁至第97頁、第107頁），核與古英士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中證稱：111年4月間某日中午，張玉枝一人獨自到陳金龍位於茄芝路上工寮，當時我與陳金龍剛好在工寮內飲酒聊天，張玉枝拿了千元鈔2張給陳金龍，表示這2,000元是要給我與陳金龍，要我們投票支持他兒子張字豪選石門村長，陳金龍後來將其中1,000元給我，我跟陳金龍說我是支持林一江，我不要拿這1,000元，陳金龍就把這2,000元都收下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25頁至第127頁）。

　　⑵是依陳金龍、古英士2人針對張玉枝行賄時間、地點、金額、經過情節係由陳金龍收下賄款後交付古英士，古英士拒收退還等各情均為一致之證述，參以張玉枝於系爭刑案及本案歷次陳述中亦自承曾於111年4月25日上午前往陳金龍之工寮，尋求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當時古英士也在場乙情，並陳稱：陳金龍是我小學同學，我們很熟；古英士是我姐姐的同學，我跟他見面會打招呼。我聽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在系爭選舉投票前，我共找過陳金龍三次，第一、二次都是去尋求陳金龍的支持。第一次時還有看到古英士，他們二人在工寮喝酒，當時有談到選舉的話題，他們說換人做看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1頁、第446頁至第447頁、第450頁至第451頁）。是張玉枝既自承其確曾於被上訴人指稱行賄之時間，為尋求陳金龍支持上訴人參選村長而前往陳金龍之工寮，且當時古英士亦在現場，三人談及選舉話題，亦核與陳金龍2人證述相符，當足以補強其等證述之真實性。據上，張玉枝有於被上訴人所指之時間、地點，以各1,000元之賄款對陳金龍2人行賄，要求其等於系爭選舉投票支持上訴人，應可認定。又本件依張玉枝之陳述已足補強陳金龍2人證詞之可信性，則上訴人以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自應認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陳述確與事實相符之必要性，此雖為刑事證據法則，仍得作為民事案件證據取捨之參考，尚不得以陳金龍、古英士所為不利於張玉枝之證述，逕認張玉枝有行賄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第60頁、第386頁），即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2.上訴人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⑴上訴人雖辯稱：行賄者多選擇臨近選舉日前行賄，惟被上訴人所指張玉枝買票時間111年4月25日，不僅距系爭選舉投票日逾半年之久，上訴人甚至尚未登記參選；又張玉枝111年4月25日在陳金龍之工寮偶遇古英士即貿然對其行賄，復未詢問陳金龍2人家中投票人口數，均悖於常情云云（見本院卷第45頁、第101頁）。惟依上訴人所陳：我在111年初農曆過年前有參選村長的意願，當時有告知太太及母親等家人（見本院卷第103頁），及張玉枝自述：我聽說上訴人要出來選，就去拜訪陳金龍尋求支持等語，堪認張玉枝在得悉上訴人有意投入系爭選舉，即憑自己的人脈關係積極拉攏選舉權人，是張玉枝對陳金龍2人行賄時間雖距系爭選舉投票日約隔半年之久，亦難認有悖於情理之處。再據張玉枝所述，其於111年4月25日前往陳金龍之工寮，見陳金龍2人均在場後，有與其等2人談論到選舉的話題，其等2人並當場表示換人（當時村長為林一江）做看看，益足認張玉枝已當場探詢陳金龍2人對於村長人選的支持意向後，決意拉攏陳金龍2人而對其等行賄，難認為貿然行賄。又張玉枝既決定對當時在工寮之陳金龍2人買票行賄，自亦無再進一步詢問其等家中投票人口數之必要，是上訴人抗辯陳金龍2人之證詞有悖於情理之處，容非可採。

　　⑵上訴人又抗辯：古英士調詢所述，係受調查官刻意誘導而附和答詢，欠缺真實性與任意性；又檢察官雖以開放性問題訊問，惟古英士偵訊所述係延伸自有瑕疵之調查程序而來，均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第387頁），並提出古英士調詢錄音譯文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至第358頁，下稱系爭譯文）。經查，上訴人提出系爭譯文，經原審法院當庭勘驗調詢錄音光碟，認大致與系爭譯文內容相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考（見原審卷二第20頁）。又依系爭譯文所示，調查官詢問之問題固有穿插行賄金額、交付過程等細節，由古英士以「有」或點頭方式答詢之情形，惟古英士對所答詢之內容，如非認即為真實情形，亦無僅因調查官之提示，即附和並為虛偽證述，徒使己因涉嫌投票受賄罪而遭司法偵查之可能。遑論，古英士接受檢察官偵訊時，偵訊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在檢察官以開放性問題訊問之情形下，古英士仍為與調詢一致之陳述，堪認古英士調、偵訊所述，確實為其親身經歷之所見所聞，應可採信。再者，上訴人另以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證稱張玉枝行賄時間為「系爭選舉前一個月」，與調、偵訊所述不同，其證詞有重大瑕疵；另古英士於原審審理中改稱其未親眼見聞張玉枝拿2,000元給陳金龍乙事，亦與調、偵訊所述不同，顯見陳金龍2人調、偵訊所述，均為不實云云（見本院卷第125頁），惟證人記憶原可能因時間間隔已久而漸趨模糊，或因事後權衡利害關係而更改原證述，是陳金龍、古英士分別於系爭刑案審理時及本案原審審理時，雖為與其等調、偵訊所述前揭不一致之證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原審卷二第141頁），然參酌陳金龍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亦證稱：我在調查局那次是清醒的，現在頭腦不太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2頁）、古英士於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在系爭刑案偵訊時說的是實話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8頁），是尚不得以其等於時隔久遠後更異前詞之證述，逕認其等於系爭刑案調、偵訊之證詞為不實。遑論古英士縱於本案原審審理中更異證詞，惟其仍證稱：陳金龍要給我1,000元，他說是張玉枝給的，但我不要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7頁），而與陳金龍所證轉交賄款、古英士拒絕後退還之情節一致，據上，縱陳金龍2人嗣後有更異證詞之情形，仍不足資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⑶上訴人另辯稱：林一江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而陳金龍為林一江之堂哥、古英士則為林一江之表哥，均有為林一江利益而作不實陳述之動機，故其等證詞應不可採信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3頁）。經查，依陳金龍於原審所證：林一江是我堂哥，我們兩人沒什麼往來，系爭選舉我沒有特定支持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2頁），及古英士原審所證：林一江有當過村長了，我想給年輕人機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6頁），足見其等二人雖與林一江有親屬關係，對系爭選舉結果仍持理性開放之態度，此核與張玉枝所述，其111年4月25日與陳金龍2人談論選舉話題，陳金龍2人曾表示換人做看看乙情相符，陳金龍2人當無為改變系爭選舉之選舉結果，而虛偽證述張玉枝有買票行為之可能，是上訴人前開所辯，純屬臆測之詞，亦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是否有據？

　1.按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之情事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就賄選行為而言，本有被檢舉查獲之風險，故候選人採取賄選策略者，為求實效性及隱蔽性，幾無由候選人親自逐一請託選民並交付賄款之可能，而係由他人分工執行，且候選人對於構成賄選行為之人、時、地、物，縱無從逐一知悉，亦無礙於候選人與該執行交付賄賂人間就賄選行為有意思聯絡之認定。又鑑於賄選行為態樣之特殊性，如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樁腳或競選團隊成員之賄選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容許、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或具意思共同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員實行賄選之行為者，即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之人為共同賄選之行為。

　2.經查，依上訴人臉書照片顯示，張玉枝在上訴人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或在上訴人抽系爭選舉號碼籤、舉辦選前之夜時，均有配戴印有上訴人姓名之帽子、上衣或競選背心陪同現身，有臉書照片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05頁至第309頁），此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71頁），堪認張玉枝為上訴人競選團隊成員，其職責係協助上訴人順利當選。又上訴人競選期間，張玉枝會在總部裡幫忙清潔與煮飯，此亦據上訴人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71頁），兩人時有見面與互動之機會，參以張玉枝與上訴人為母子至親，上訴人於111年農曆年後起意參選，即將此事告知張玉枝，益可見兩人間關係緊密，上訴人對於身為其至親之助選人員張玉枝，如已表明乾淨選舉之立場，而未默許或容任張玉枝向有投票權人陳金龍2人買票，張玉枝當無違背上訴人意思，恣意為買票行賄行為，而影響選民對上訴人之評價，甚至不利選舉結果之理，據上，足認上訴人知情且容任張玉枝於系爭選舉對有投票權之陳金龍2人有買票行賄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上訴人當選無效，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規定，請求宣告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系爭選舉公告石門村村長當選人為上訴人之當選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自應駁回其上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